
安全责任承诺书

为了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强化安全生产经营管理，杜绝较大事故，遏制死亡事故，减少一般事故。本公司/本人作为租赁标的的第一安全责任人，对本租赁房屋区域的安全工作负全部责任。承诺人在《房屋租赁合同》及《物业服务协议》的基础上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总体安全责任承诺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、《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》及《杭州高新开发区（滨江）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，为消除安全隐患，按照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本公司/本人全面承担租赁标的内的消防安全、用电安全、治安安全、人员管理、设备使用等全部安全主体责任，自觉接受物业、消防、公安、应急管理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与日常管理。
二、消防安全专项承诺
1. 不在租赁标的及写字楼公共区域内吸烟、明火作业、焚烧杂物，严禁违规动火、动焊等危险作业。若因特殊工作需要动火，将提前向物业方提交书面申请，经审批并落实防火措施后方可作业。
2. 绝不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租赁标的及写字楼公共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，不遮挡、损坏、拆卸、挪用写字楼公共消防设施、器材、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识、防火门等设施设备。
3. 按消防规范自行配备足量有效的灭火器、应急器材，定期自查、更换、维护，确保完好可用；定期组织员工学习消防知识、熟练掌握消防器材使用方法及应急疏散流程。
4. 办公区域装修、隔断、吊顶、软装装饰等全部采用阻燃、难燃材料，所有装修改造方案提前报备物业审批，严禁私自改动消防管线、喷淋、烟感等消防系统，严禁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和防火分区。
5. 不存放、不携带易燃易爆、剧毒、腐蚀性、高压气瓶等危险化学品及违禁物品进入写字楼，不违规存放杂物、易燃易爆办公用品。
三、用电及设备安全承诺
1. 规范使用办公用电，严禁私拉乱接电线、违规接驳线路、超负荷用电，不私自改动室内强弱电线路、配电箱、开关插座。
2. 严禁在租赁标的内使用电炉、电暖器、电磁炉、电饭煲、热得快等大功率违规电器，规范使用电脑、打印机、饮水机等办公设备，杜绝电器长时间无人值守运行。
3. 每日下班、周末及节假日期间，严格执行断电制度，彻底关闭室内所有非必要电源、空调、电器设备，锁好门窗，全面排查安全隐患。
4. 定期对室内电气线路、办公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维护，发现线路老化、漏电、设备故障、异味异响等安全隐患立即停用整改，及时消除风险。
四、装修及施工安全承诺
1. 所有室内装修、改造、墙体改动、水电改造、设备安装、户外招牌搭建等施工行为，均提前向物业提交书面方案及施工资质资料，经审批同意后方可施工，绝不私自施工。
2. 施工期间严格遵守租赁标的关于施工管理的相关规定，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，做好防火、防尘、降噪措施，及时清理施工垃圾，严禁占用消防通道、损坏公共设施。
3. 全权承担施工期间的一切安全责任，若因施工造成墙体、管线、消防设施损坏或引发安全事故、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的，由本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及法律责任。
五、人员及治安安全承诺
1. 明确本公司安全责任人，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制，对本公司员工、实习生、外包人员、来访人员进行常态化安全培训、消防及应急安全教育。
2. 严格遵守租赁标的门禁、访客登记管理制度，管理好本公司人员及来访人员，杜绝无关人员随意进出，严防盗窃、斗殴、破坏公物等治安事件。
3. 妥善保管自身贵重物品、办公资料及涉密文件，做好办公区域防盗、防火、防水、防损等安全管理。
六、应急处置及隐患整改承诺
1. 日常积极配合物业开展安全巡查、隐患排查、消防演练及安全整改工作，对物业及监管部门提出的安全隐患问题，在规定期限内无条件整改到位。
2. 若发生火灾、漏电、漏水、设备故障、人员受伤、治安事件等突发安全事故，将第一时间报警、通知物业，并积极开展自救、配合应急处置工作，不隐瞒、不谎报、不拖延。
七、责任承担承诺
1. 若本公司/本人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，引发安全隐患、安全事故、消防处罚、民事赔偿的，由本公司/本人承担全部行政责任、民事赔偿责任及刑事责任。
2. 若因本公司/本人违规操作、管理不当造成写字楼公共设施损坏、楼宇受损、其他商户或第三方损失，以及导致物业方被监管部门处罚、追责的，本公司/本人自愿承担全部赔偿及追偿责任。
3. 物业方有权对本公司/本人违规行为进行制止、责令整改，拒不整改的，物业方有权依据租赁合同及管理规定采取停水停电、追究违约责任等措施，本公司/本人无任何异议。
八、其他
本承诺书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与本公司/本人租赁期限一致。本承诺书作为租赁合同的有效补充文件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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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单位/人（承租方盖章/签字）：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